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2頁

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15

樓

承辦人：涂芳瑜

電話：033322101#7522

傳真：033367101

電子信箱：064247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6月8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中字第1050041191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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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八(0041191A00_ATTCH3.doc)

主旨：轉知國家教育研究院與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共同舉辦「10

5年高中職海洋教育補充教材推廣研習工作坊」一案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家教育研究院105年5月25日教研課字第1051101367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活動目的：以103至104年發展之研究成果為範例，講解海

洋教育教學資源的蒐集、整理、評估判斷方法及補充教材

內容的編寫方式，推廣高中職學校發展具有特色的海洋基

本知能課程、教材及活動。

三、邀請對象：全國各公私立高中職對海洋教育有興趣之教師

。

四、研討時間暨地點：

(一)時間：105年9月23、24日（星期五、六）。

(二)地點：

１、室內及實作課程：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科教教室。

1

1050005056

■■■■■■1      _教務處■■■■■■■105/06/08 15:3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
65

第2頁，共2頁

裝

訂

線

２、戶外課程：潮間帶踏查。

五、辦理單位：

(一)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。

(二)主辦單位：國家教育研究院、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。

六、報名注意事項：

(一)研習人數：限額40名，將依報名先後順序，額滿為止。

(二)報名方式：採網路報名，即日起至105年9月9日止，至

報名網址(https://goo.gl/u7ARPx )進行報名。全程參

與工作坊者，將於會後提供12小時進修研習時數，並提

供研習證明。

(三)依據「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」之規定

，主辦單位不得再投保額外保險，請報名參加的教師視

需要自行投保。

(四)活動如遇天候或天災等不可抗力之因素，將酌情順延或

取消。

(五)主辦單位保有調整或變更活動內容之決定權與最終解釋

權。

(六)主辦單位提供研習所需資料及午、晚餐，響應節能減碳

，請自備環保杯。

七、本局同意貴校教師參加旨揭研習期間，經學校同意後給予

公（差）假登記。

八、檢附本次工作坊之實施計畫及日程表1份供參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高中(桃園市立原住民實驗高中籌備處除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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